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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一九八三

年九月二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

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的决

定》修订） 目录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第

三章 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和其他人员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二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下列人民法院行使： （一）地方各级人民

法院； （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１９８３年９月

２日修改） （三）最高人民法院。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

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 （１９８３

年９月２日删去第三款） 第三条 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

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

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

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

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

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

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第

四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修改） 第

五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对于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

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



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第

六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

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

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

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

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涉及

国家机密、个人阴私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外，一律公开进行

。 第八条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被告人除自己进行辩护外，

有权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

位推荐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被告

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

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第九条 （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删

去）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 人民法院审判

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

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

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１９８

３年９月２日修改）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的案件，由审

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合议庭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判员一

人担任审判长。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案件的时候，自己担

任审判长。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

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

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 地方各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各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



席。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 地方各

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当事人可以按照法律

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法

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

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在上诉期限内当事人不上诉、

人民检察院不抗诉，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中级

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二审案件

的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

定，都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也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

裁定。 第十三条 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

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

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高级人民法院行使。（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修改）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

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

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

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

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

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当

事人提出的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申诉，应当

认真负责处理。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起诉的案

件认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有违法情况时，可以



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或者通知人民检察院纠正。 第十

六条 当事人如果认为审判人员对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

系不能公平审判，有权请求审判人员回避。审判人员是否应

当回避，由本院院长决定。 审判人员如果认为自己对本案有

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需要回避时，应当报告本院院长决

定。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下级人

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１９８３年９月

２日删去第三款） 第二章 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 第十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包括： （一）县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法院； （二

）自治县人民法院； （三）市辖区人民法院。 第十九条 基层

人民法院由院长一人，副院长和审判员若干人组成。 基层人

民法院可以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庭设

庭长、副庭长。（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修改） 第二十条 基层

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

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 第二十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审

判刑事和民事的第一审案件，但是法律、法令另有规定的案

件除外。 基层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认为

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

级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除审判案件外，

并且办理下列事项： （一）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

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修改） （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删去第三

项） 第二十三条 中级人民法院包括： （一）在省、自治区内



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 （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

人民法院； （三）省、自治区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四）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四条 中级人民法院由院长一人

，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若干人组成。 中级人民法

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根据需要可以

设其他审判庭。（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修改） （１９８３年

９月２日删去第三款） 第二十五条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下列案

件： （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二）

基层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三）对基层人民法

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 （四）人民检察院按

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

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

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六条 高级

人民法院包括： （一）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 （三）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 高级人

民法院由院长一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若干人

组成。 高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

庭，根据需要可以设其他审判庭。 第二十八条 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下列案件： （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

件； （二）下级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三）对

下级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 （四）人

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第二十九条 专

门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

行规定。 第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

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 第三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由院长一人，副院长、庭长、副



庭长和审判员若干人组成。 最高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

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和其他需要设的审判庭。 第三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下列案件： （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

辖的和它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二）对高级

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

；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 第三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

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第三章 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

和其他人员 第三十四条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

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

、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

权利的人除外。 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增加本款） 第三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

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在省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

和审判员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在民

族自治地方设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由民族自治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

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

长、审判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第三十六

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任期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在

地方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如果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认为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换，须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报经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法

院按照需要可以设助理审判员，由本级人民法院任免。（１

９８３年９月２日修改） 助理审判员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

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出，经审判委员会通过，可以临

时代行审判员职务。 第三十八条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

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

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

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 第

三十九条 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由原工作单位照付工

资；没有工资收入的，由人民法院给以适当的补助。 第四十

条 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有

关审判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

，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办理刑事案件判决

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法

医。 各级人民法院设司法警察若干人。 第四十二条 （１９８

３年９月２日删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